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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對訓練與發展制度重要面向的探討可以瞭解，一個完善的訓

練與發展制度，應包括評估訓練需要、設定訓練目標、詳細說明訓練目標

發展訓練方案、發展標準、訓練的監視、評估訓練效果、回饋等面向。而這

幾個課題的考量，並非僅單獨規劃訓練與發展制度即可，而是必須從整

體文官政策的精神加以思考（例如，理想中的公務人員應具備的能力、態

度與觀念），才能真正透過訓練與發展方案，獲致公務人力資源管理所

欲的目標。但是，若要對我國升官等訓練制度，配合文官體制進行總體面

的規劃，則所論及的議題與範圍可能不是本文即可涵蓋的，因此，本研

究僅能以升官等訓練制度為主要探討焦點，至於其他相關的研究，則留

待日後有機會再行探討。

　　前述得知，一個完整的訓練與發展制度，應包括評估訓練需要、設定

訓練目標、詳細說明訓練目標、發展訓練方案、發展標準、訓練的監視、評

估訓練效果、回饋等面向，若將這幾個面向調整成較為適合我國升官等訓

練制度設計的架構，則可以得出圖四的架構圖。以下，僅針對其中各重要

面向加以說明，至於其中各部份的細膩化具體設計，則於後續章節再行

論述。



　　就訓練需求決定而言，首先應考慮訓練制度的目的為何？以「委任升

薦任官等之訓練」來說。根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的立法精神，實具

有以訓練部份取代委任升薦任官等考試的內涵，換言之，除了具有充實

委任職公務人員能力的功能之外，其釋優汰劣的選才功能是非常明顯的。

於此訓練需求之下，繼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探討參訓人員的資格與參訓

順序

為何等較為細部的問題。

　　於確定訓練需求之後，就必須決定訓練的目標，此即涉及訓練時程



的規劃，訓練內容取向定位等問題？訓練方案的規劃會影響訓練目標能

否達成，對我國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制度而言，即應考慮訓練方法

（例如採集中訓練制度或分散訓練制度？或二者兼採？）為何？訓練所

需的時間？負責訓練的機構？等相關問題。

　　最後，訓練結果評鑑則應考量訓練結束之後，應採何種方式進行評

鑑，如果答案是傾向以考試或測驗來評鑑參訓人員的成效，那麼，是否

應統一試題與時間，或是可以有其他思考？如果不以考試或測驗的方式

進行評鑑，是否有其他替代方案可達到評鑑的效果？此外，評鑑結果不

及格時是否即予淘汰、或是應再重訓，還是一定時間內可以再參加評鑑以

取得受訓及格的資格。

　　以上幾個面向即為規劃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制度時，所應考量的

重要課題，至於不同課題所涉及的細部問題，則留待以下具體規劃委任

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制度時，再加以討論。 


	二、我國升官等訓練制度的設計架構

